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邀請或游說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建議，或邀請作

出上述行動，亦不被視作邀請任何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的建議。

本公告並不構成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提呈出售建議或招攬購買任何證券的

建議，倘未根據任何該等司法權區的證券法辦理登記或未獲批准而於上述地區進

行上述建議、招攬或出售即屬違法。本公告所述的證券將不會根據一九三三年美

國證券法（經修訂）（「證券法」）登記，且除非根據證券法登記規定獲豁免或毋須遵

守證券法的登記規定進行的交易，否則亦不可在美國提呈或出售。於美國公開發

售任何證券將須以招股章程形式作出。該招股章程將載有關於提呈發售的本公司

以及其管理及財務報表的詳細資料。本公司無意於美國進行任何證券的公開發

售。概無證券將予提呈發售予香港公眾及概無證券將配售予本公司任何關聯人

士。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9）

優先票據定價

華潤置地有限公司（「本公司」）已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作為獨家全球協

調人）與農銀國際融資有限公司、星展銀行有限公司、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

司、 J .P . Morgan Securities plc、美林國際及UBS AG，香港分行（作為聯席賬簿管理

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透過使用入標定價

方式後，為二零一九年票據及二零二四年票據（定義見下文）釐定價格。

二零一九年票據（「二零一九年票據」）將以本金總額 400,000,000美元發行，發售價

為 99.773%，以年利率 4.375%計息，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並將於二零一九年二

月二十七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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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票據（「二零二四年票據」，連同二零一九年票據統稱為「該等票據」）將

以本金總額 700,000,000美元發行，發售價為 100.0%，以年利率 6.0%計息，利息每

半年支付一次，並將於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到期。

建議票據發行能否完成受制於市場的標準終止條款。

本公司已分別就二零一九年票據及二零二四年票據，與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

頭經辦人訂立認購協議，並將訂立其他附屬文件。本公司現擬將建議票據發行所

得款項淨額用作一般公司用途，包括現有和新推項目的融資及作為營運資金。

本公司將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提出申請，以僅向專業投資者發

債的方式將該等票據上市及批准其買賣。本公司不保證向聯交所申請該等票據上

市及買賣定可獲得批准。該等票據可在聯交所上市不應被視為本公司或票據價值

的指標。

根據該等票據的條款及條件，於發生售回事項（定義見下文）後，每張票據的持有

人將有權隨時選擇要求本公司，於售回日期按本金額的101%連同應計至售回日期

的利息，贖回該持有人的全部（而非部分）票據。

如出現以下情況，即會視為發生一宗「售回事項」：

(A) (i)於一宗或連串相關交易中，向任何人士（華潤（集團）有限公司（「華潤集

團」）或其任何控股股東或擁有大部份權益的附屬公司除外）直接或間接出售、

租賃、轉讓、交付或以其他方式處置（合併或綜合方式除外）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作為整體）的全部或大部分物業或資產；或 (ii)採納本公司清盤或解散的

計劃；或 (iii)華潤集團及其任何控股股東或擁有大部份權益的附屬公司不再直

接或間接持有 50%或以上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附帶的投票權（第 (i)、 (ii)及 (iii)項

各為一宗「控制權變動事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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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控制權變動事件通告首次對外發出之日後滿六個月止期間（倘若已對外公佈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穆迪」）及惠譽評級公司（「惠譽」，其各為一家「評級機

構」）正考慮（在該六個月期間內）可能調低該等票據評級，有關期間可予延

長），發生以下其中一種情形： (i)倘該等票據於發生一宗控制權變動事件之時

獲該兩家或其中一家評級機構給予投資級別的信用評級（定義見該等票據的條

款及條件），該兩家評級機構對該等票據的信用評級將低於投資級別；或 (ii)

倘該等票據於發生一宗控制權變動事件之時獲該兩家評級機構給予投資級別

以下信用評級，任何一家評級機構對該等票據的評級將下調一個或以上等級

（ 包括評級類別（ 定義見該等票據的條款及條件）之內與評級類別之間的等

級）。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控股及主要股東華潤集團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約

67.96%。預料二零一九年票據及二零二四年票據於建議票據發行完成日期均會獲

穆迪及惠譽分別給予「Baa1」及「BBB+」評級。

現有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任何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本公司將就建議票據發行作出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華潤置地有限公司

吳向東先生

主席

中國，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向東先生（主席）、唐勇先生（董事總經理）及

王宏琨先生（副主席）；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閻飈先生、魏斌先生、杜文民先生、

丁潔民先生、黃道國先生及陳鷹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石先生、

閻焱先生、何顯毅先生、尹錦滔先生及馬蔚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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